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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 

第 136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8日內授國更字第 1150805668號 

壹、115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點：本部國土管理署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 7

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王委員兼執行秘書武聰 

紀錄：林士鈞 

肆、確認第 135次會議紀錄 

洽悉。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高雄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後壁田段323地號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橋新安居A社會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

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經委員討論後原則同意修正後通過，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各

點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詳附件）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並於

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審定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宜。 

一、 開放空間之綠帶及景觀設計： 

（一） 為應對高雄炎熱氣候，請增加景觀滯洪池遮蔭效果，使其

能提供涼爽的環境並引導人流進入活動。 

（二） 請增加景觀剖面圖數量，並於剖面圖補充街道傢俱（如座

椅）設計以及景觀滯洪池高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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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屋頂綠化面積雖大但僅以灌木設計，若欲達花海效果需考

量增加植栽種類，若非花海則請分段設計以利維護。 

（四） 請說明街角廣場是否有規劃街道家具或停留等候設施。 

（五） 請說明臨道路退縮空間新設水溝是否與公有人行道既有水

溝之溝蓋板整併？並建議採用與人行道鋪面相同之化妝蓋

板。 

二、 動線系統設計： 

（一） 本次修正後救災活動空間調整於臨路側，請於圖面套繪陽

台位置以利檢視消防雲梯車操作水平距離 11公尺線範圍是

否適當，且陽台周邊風牆及隔柵可能阻礙吊臂，請再確實

檢討；另為考量標準層採用中走道配置，請評估預留可供

消防車進入中庭救災之路徑，以因應緊急情況需要。 

（二） 考量停車場未來將採 OT 方式對外經營，請說明如何明確

區分住戶與非住戶，並補充相關動線指引。 

（三） 請調整機車停車區配置，增加動線順暢性，並再適度降低

機車道坡度，以減低駕駛心理壓力。 

（四） 請於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中檢討行穿線退縮後位置，並於高

雄市政府交通局核定後納入都市設計報告中據以規劃斜坡

道位置。 

（五） Youbike 設置位置應位於沿街面及高辨識性，請再調整。 

（六） 請確認新中五街公有人行道寬度及車道配置是否符合現

況。 

三、 建築量體配置、高度、立面造型風格、色彩及屋突等設計： 

（一） 考量基地周邊未劃設停車場用地，停車位供給較為不足，

請評估調整開挖率或透過調整內部汽車位與機車位數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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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配置，以增加汽車停車位數量；另請再詳細說明各房

型停車位需求數量之計算依據。 

（二） 停車場請依「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電動車輛充電使用安全

指引」及「戶外、建築物室內與公共場域設置電動車輛充

換電站安全管理指引」檢討是否已預留電動車位相關設備

空間。 

第二案：「高雄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後壁田段223、224、231地號

等3筆土地日用品零售或服務業、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第一次變更設計）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請設計單位確實依下列各點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詳附件）修

正書圖及補充說明，俾憑本部國土管理署查核確認後，再提本

審查小組審議。 

一、 開放空間之綠帶及景觀設計： 

（一） 本案有申請公共開放空間及大面積規模獎勵，惟變更後開

放空間延續性、開放性及深度均較變更前更差，且街角開

放空間的意象及可及性比原核備案更薄弱且未位於計畫道

路相交位置。另南側管理中心前開放空間之公共性不足且

未與北側開放空間連接，請設計單位再修正配置及調整申

請獎勵範圍。 

（二） 圍牆高度太高且視覺穿透性較低，對人行空間產生壓迫

感，建議參採「高雄市政府都市設計審查規範」適度降低

圍牆高度並增加透空率；另部分草溝朝向圍牆邊傾斜，以

致圍牆視覺會加高，請說明該設計之原因或再調整。 

（三） 變更案原則上應較變更前更佳，惟本案變更後透水率及公

共開放空間綠覆率均降低，請再檢討調整。 

（四） 請補充主入口門廳處景觀水池剖面圖，並請增加該區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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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設計及說明設計構想。 

（五） 請補充彈性地墊材質說明。 

二、 動線系統設計： 

（一） 變更後車道出入口變為 1 進 1 出，對人行環境更不友善，

請調整為 1 車道出入口及檢討植栽配置，且應避免影響行

車視距，以加強出入口之安全性；另車道鋪面請勿使用 AC

鋪面，應使用與人行空間相異之材料，以利區分人行與車

行空間。 

（二） 請說明基地與周邊人行環境的連續性規劃，並配合路口行

穿線退縮規劃斜坡道位置。 

（三） 請確認橋新三路 500 巷公有人行道寬度是否正確，以及扣

除人行道寬度，該道路車道配置是否足以因應變更後增加

之車流量。 

（四）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位置跨越公有人行道，請確認地面

坡度是否符合「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

定在 5%以下，另消防通道與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重疊，

請確認是否可供消防車輛通行。 

（五） 請補充物流車輛之動線與規劃臨停空間。 

三、 建築量體配置、高度、立面造型風格、色彩及屋突等設計： 

請補充一樓 A、B 兩棟的空調設備位置。 

陸、散會(12時 30分) 


